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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卖卖预预售售卡卡，，就就是是不不开开业业
消费者投诉银座健身，商家承诺三周内退卡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修
从涛）“承诺2014年9月份开
业，但至今没有开业，多次找到
商家退款，对方以各种理由推
脱。”近日，有市民反映，丁豪广
场银座健身高新店只卖预售
卡，却迟迟不开业，不少消费者
遭遇退卡难。

市民康女士反映，2014年8
月在银座健身高新店办理了健
身年卡，花费1999元，有收据。

“当时商家承诺一个月内，也就
是2014年9月份开业，但至今仍
没有开业。”康女士说，她觉得
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多次找
到商家退款，但对方以各种理
由推脱。

根据康女士的反映，12日，
记者来到位于丁豪广场的银座
健身店，一位推销人员仍在广
场附近向来往行人发放健身宣
传彩页，当被问及何时开业时，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将于近期开
业，并一再向记者推销预售会
员卡。

在门店内，记者咨询了相
关负责人，据介绍，该店面自去
年8月份就开始准备发售预售
卡，但因会员没有达到理想状
态，只好拖后开业时间。但该负

责人表示，门店已经决定于3月
26日正式开业。

由于半年多时间仍不开
业，不少已经办理预售卡的市
民希望退卡。

对此，负责人表示，将向
顾客做出延期开业的解释，如
果顾客执意退卡，就要向上面
申请，需要一段时间。但也有
消费者表示，“买卡容易，退卡

难，谁闲着没事老往他们那里
跑。”

经过协商，银座健身承诺
将在三周内为执意退卡的顾客
办理退卡手续。

优优惠惠卡卡到到期期，，金金额额就就清清零零？？
市场监管局：店家的格式条款是违法的

团购优惠券

到店却不能用

王先生的团购优惠券明确标
明节假日通用。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修从
涛） 3月5日是元宵佳节，王先生
约了几个好友到全聚德高新店就
餐。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
从美团网上购买的该店就餐优惠
券被告知无法使用，这让他在朋
友面前十分没有面子。明明说好
能用，怎么到店里就不能用了呢？
于是，他将商家的虚假宣传投诉
到了工商部门，要求全聚德高新
店向他道歉并赔偿。

3月9日，济南高新南区市场
监管局投诉举报中心收到市民王
先生的投诉。根据王先生的反映，
3月5日之前，他在美团网上团购
了全聚德烤鸭店高新店的优惠券
套餐，并按照优惠券的约定于3月
5日到该店就餐，却意外被告知无
法使用。

据王先生介绍，为了确定能
在3月5日元宵节当天使用该店的
优惠券，他在美团网上下单购买
优惠券之前，还特意致电全聚德
烤鸭店高新店咨询，得到该店的
确定回复后才放心购买。

为了证明自己购买的优惠券
可以在元宵节当天使用，王先生
还向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发来
了自己从美团网上购买的全聚德
烤鸭店高新店优惠券的相关截
图。从截图中可以看到，3月5日没
有超出优惠券的有效期和使用时
间，优惠券的有效期一栏也明确
注明了“周末、法定节假日通用”
字样。

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9

日上午，接到王先生的投诉之后，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执法
人员，来到位于高新区会展西路
57号的全聚德烤鸭店高新店进行
调查。在出示了执法证件之后，执
法人员首先对该店的相关营业证
件进行了检查，并将消费者的投
诉情况告知店方，要求作出书面
解释。

全聚德烤鸭店高新店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宣传促销活动中存
在漏洞，并立即更正在美团网上
的相关促销内容。同时表示，王先
生的优惠券可以随时到店内消
费，并将为王先生赠送相关菜品，
并对王先生的消费进行打折优
惠。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
者，在参加网上团购等网购活动
时，一定要注意辨别商家促销活
动的真假，注意保留网购截图及
咨询录音等证据，在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可有理有据地维护自
己的合法利益。

预售卡卖了，健身馆还没开业。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手上的优惠卡到期
了，里面的金额却没用
完，相信不少消费者遇到
过同样的问题。这该怎么
办呢？优惠卡只好作废了
吗？近日，高新区市场监
管局接到一起类似的消
费者举报。据了解，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记名卡
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
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邓永超

执法人员在检查后向
违规商户告知违规详情。

消费者反映：

优惠卡到期

店家称无效了

“2014年8月3日，花210元
办理了会员卡，时间为7个月，
一共可以使用七次。但是现在
只使用了两次，店家称已经过
期无法使用了，只能再缴纳20
元续一个月。”9日，市民齐先生
以店家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由，将高新区丁豪广场三楼
舜华糖果儿童乐园投诉到了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

齐先生所称的会员卡实际
是一种优惠卡。记者在这家儿
童乐园的柜台处看到了同样的
优惠卡，上边标注“优惠卡：210
元7次，期限7个月”，每张优惠
卡还标有编号，卡片的背面还
标有“该卡不退不换，丢失不
补”字样。此外，柜台处还张贴
出另外的一种优惠卡形式：360
元/15次，期限15个月。据儿童
乐园负责人介绍，优惠卡的编
号并非实名记录，因此属于不
记名卡。

对于齐先生实名投诉的内
容，店家表示不觉有什么不妥

之处，并介绍，其接触到的优惠
卡中都有优惠期限，期限到期，
卡片自动失效。记者从在该儿
童乐园里游玩的孩子家长处了
解到，他们对商家推出的优惠
卡了解甚少，尽管也有人对预
付款是否该退还提出疑问，但
多数消费者仍表示优惠卡一旦
过期，即便没有用完也只能自
认倒霉。

市场监管局：

格式条款违法

店家需更正

对于市民齐先生的投诉，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商监管办
公室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了走
访调查。经查，该儿童乐园的确
存在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
法现象。

据执法人员介绍，根据商
务部2012年11月实行的《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记
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
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
业或售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
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
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

此外，《消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
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
强制交易。

“‘不退不换，丢失不补’属
于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过期后
消费者的预付款不退也涉及非
法牟利，都是侵犯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介
绍。经过执法人员的调解，店家
同意给齐先生补卡，没有用完
的优惠项目或者退还余额或者
继续使用。

市场监管局提醒：

优惠卡众多

办理需谨慎

2 0 1 3年，曲女士在高新
区丁豪广场竹林深处办理了
儿童设施游玩卡，2014年10
月份发现，该店已经倒闭，但
会员卡里的钱未使用完。于
是，曲女士多次向工商部门
举报，尽管举报行动持续了
近半年，但最终不得不因商

家倒闭找不到负责人而不了
了之。但自此以后，一看到有
商家搞优惠卡促销，曲女士
总会想起往事。

实际上，在生活中，不少商
家都喜欢通过优惠促销等方式
来吸引消费者。理发时，理发店
会推销自己的理发优惠卡；美
容时，美容店会介绍自己的打
折卡；就连去一些小吃店，也有
商家催促办理会员卡。众多的
打折卡、会员卡等已经成为时
下的流行品。

记者在高新区市场监管
局投诉举报中心了解到，因
为优惠卡、会员卡、打折卡等
实质上的预售卡引发的侵犯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纠纷一直
高居经济纠纷案件前列。“有
的不法商家通过预售卡方式
回笼资金，并用回笼的资金
继续开展分店，分店再发售
预售卡，回笼的资金再开分
店。但一旦经营不善倒闭，受
害的还是广大的消费者。”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
醒广大消费者，办理预售卡
要看好商家的实力和信誉，
谨慎办理，不要贪小便宜吃
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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